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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非典型担保规则的解释与适用专题研究】

《民法典》中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构造∗

何 颖 来

摘　 要：有追索权保理的交易形态较为复杂，司法实践对其法律构造尚未形成统一认识，选取一条符合当下交易实

践需求的法律关系解释进路，是化解有追索权保理案件中裁判分歧的基础。 我国《民法典》第 ７６６ 条将有追索权保

理定性为债权让与担保，同时，为消除担保权构造下隐性担保对交易安全的危害，第 ７６８ 条将保理的登记对抗规则

隐含在发生多重保理时保理人的权利顺位规则之中。 此外，《民法典》第 ７６６ 条的规定巧妙地化解了保理人可否同

时行使追索权和应收账款债权这一解释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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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自 ２０１２ 年

开始保理试点。 ２０１２ 年以来，我国有追索权保理在

保理总业务量中的占比每年都超过 ６０％。①但因我

国保理业务起步较晚，司法实务部门对有追索权保

理的法律构造不够熟悉，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进行界定时，不同法院的裁判观点并不统一。 例如，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与浙

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高安龙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中，法院认为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债权人将其对

债务人的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由银行为债权人提

供应收账款融资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的交易，因此，有
追索权保理的核心法律关系非债权让与，而是融资

担保。②但在“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与上海斐讯数

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法
院以当事人在保理协议中约定了转让应收账款为

由，将有追索权保理的核心法律关系认定为债权让

与。③由于对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构造未形成统一

认识，各地法院对涉案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裁判存在

分歧，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类判决。④这种情形

若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不利于保理金融业的可持续

发展。 鉴于此，在编纂《民法典》合同编保理合同章

时，立法者通过第 ７６６ 条对有追索权保理作了规定。
那么，《民法典》第 ７６６ 条中的有追索权保理是何法

律结构？ 有追索权保理当事人之间是何法律关系？
该条规定对保理人权利的实现会产生何种影响？ 本

文对这些问题一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法典》第 ７６６ 条中的担保权构造

保理起源于 １４ 世纪的英国，是商业实践发展的

产物。⑤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保理的交易形态变化

极大，关于其法律关系的界定有多种学说，其中委托

代理说、债权质押说、债权让与说、债权让与担保说

有较强的代表性。 何种学说对保理人和债权人之间

法律关系的解释更契合我国《民法典》第 ７６６ 条规

定下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构造？下文对此展开分析。
（一）不合时宜的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说认为，保理人是供应商的委托代理

人，国际保理如同托收，是基于供应商和保理人之间

的委托代理关系展开的，但与托收相比，保理的特殊

之处在于保理人不仅要替供应商向债务人催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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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还要在债务人无力付款时向供应商承担担保付

款的责任。⑥从保理交易模式的演变轨迹来看，该说

反映的是 １４—１９ 世纪的英国保理业以及 １９ 世纪初

美国保理业的商业模式。 源于当时交通受阻，英国

供应商向美国运输商品时常将商品以寄售的方式委

托保理人进行销售，保理人作为总销售代理人，接
受、持有委托人的货物，并严格遵守委托人的指示，
以寄售的形式代委托人推销货物和收取货款。 在交

易达成且买方付款后，保理人会扣除保理佣金，将剩

余的货款交还委托人。⑦

随着保理行业的发展，保理的交易形态不断发

生变化。 根据国际统一司法协会通过的《国际保理

公约》第 １ 条⑧、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发布的《国际保

理通则》第 １ 条⑨、中国银行业协会保理专业委员会

制定的《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⑩、原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

暂行办法》以及我国《民法典》第 ７６１ 条对现代

保理合同的界定，现代保理人已无须代理债权人销

售货物，其业务模式向提供融资和坏账担保服务转

化。 从《民法典》第 ７６６ 条关于有追索权保理人可

向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

账款债权”的表述来看，《民法典》并未将有追索权

保理界定为委托代理法律关系。
（二）应予区分的债权质押

债权质押说起源于美国。 美国的保理人最初只

对未出售的货物享有留置权，随着交易的发展，保理

人逐渐将未售出的货物或由此产生的应收账款作为

其回收预付款和保理佣金的担保。有观点认为，保
理人向供应商预付货款的行为使保理人的身份更接

近于一个贷款人，其将销售货物所产生的应收账款

进行留存以担保预付货款回收的行为使整个交易形

态更接近于债权质押。正是因为债权质押说可以

为保理的融资功能提供解释，２０ 世纪初德国学界有

部分观点开始支持有追索权保理实际上是债权抵押

借贷，而会计行业对保理业务会计处理方式的认

定为这种学说提供了证成依据。 参照财政部会计司

编写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２０１０）》第 ２４ 章中金融

资产转移的内容，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因应收账款

转让时坏账风险并未随之移转，故会计账簿应以应

收账款质押取得借款对其进行记录。

近些年，我国裁判实践中出现了以应收账款质

押解释有追索权保理法律关系的情况。笔者认为，

若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提及质押，也未对应收账款进

行质押登记，则法院仅凭追索权具有担保功能就将

有追索权保理认定为附带应收账款质押的借款合

同，该类判决的合理性存疑。 根据《民法典》第 ４４５
条的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

时成立。 在保理实践中，当事人通常以应收账款转

让为意思表示，即当事人在保理合同订立过程中并

未达成应收账款质押的合意；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办理登记时，保理业务办理的也是应收账款转

让登记，而非质押登记。 换言之，保理以债权人转让

应收账款为前提，保理人是应收账款的受让人；而应

收账款质押乃债权人以其对债务人享有的应收账款

向第三人出质的行为，第三人是应收账款的质押权

人。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应当摒弃对有追索权保理

和应收账款质押两类法律关系相混同的裁判思路，
在具体案件中结合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对涉案应收

账款的融资方式作出明确的判断。
（三）债权让与和让与担保的两难抉择

２０ 世纪初美国大型企业崛起，开始拥有自身的

销售部门，铁路运输和通信的发展也为其开展销售

业务提供了契机，因而市场上对委托销售代理这类

保理业务的需求显著下降。但是，仍有企业希望保

理人对买受人支付货款的行为提供担保，也有企业

存在融资需求，这类市场供求关系催生了现代保理

业务。现代保理人不再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出现，
而是作为独立的金融主体，买入客户销售货物或提

供服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为其提供资金融通。此

时，保理人从商业代理人变成了应收账款受让人。
针对这一现代保理模式，出现了两种对其法律关系

进行界定的学说：债权让与说和债权让与担保说。
１．债权让与说的由来

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保理（ 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是以

折扣价购买应收账款的行为，保理人所享有的折扣

价源于其将承担的应收账款延迟收回和损失的风

险。在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发布的《国际保理通则》
中，保理业务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基本前提。 原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

管理暂行办法》第 ６ 条也规定，保理业务以债权人

转让应收账款为前提。 因此，有观点认为，保理合同

的核心条款是应收账款的转让条款，保理人通过支

付融资款或预付款的对价，从债权人处受让应收账

款，成为新的债权人，基于此，原债权人退出基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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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关系，保理人作为新的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履行

还款的义务。有追索权保理只是在债权让与中附

加了一个回购权，其核心法律关系仍是债权让与。

２．债权让与担保说的崛起

２０ 世纪初，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信用保险业

已较为成熟，保理人在保理业务中通常不再承担坏

账风险。这种保理交易模式催生了债权让与担保

说。 该说认为，有追索权保理与债权让与担保法律

关系最为接近，有追索权保理人受让应收账款的目

的并非获取应收账款买受价与其实际价值之间的差

额收益，而是对保理融资款的回收进行担保。 从整

个交易结构来看，有追索权保理的主法律关系是金

融借贷，从法律关系是债权让与担保；在外部关系

上，应收账款已转让给保理人，但在内部关系上，保
理人只是代为管理应收账款，并将回收款项优先清

偿债权人欠付的保理融资款；在清算程序上，保理人

收取的应收账款超过保理融资款时，应将余款退还

给债权人。依债权让与担保说，应收账款类似于担

保物，有追索权保理交易的目的在于保障保理人债

权的实现。 虽然我国《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让与

担保，但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将有追索权保理中的

债权让与认定为债权让与担保。
３．《民法典》的立法选择

相较而言，债权让与说从合同的文义解释出发，
将追索权视为回购权，认为保理人受让债权人对债

务人的应收账款后，债权人需对债务人履行债务提

供瑕疵担保，若债务人不能按时偿还应收账款，保理

人即可向债权人主张回购，因而追索权是保理人要

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的权利，进而得出有追索

权保理的法律关系属于债权让与的解释结论；债
权让与担保说则从合同的目的解释出发，认为保理

人受让应收账款只是为了更加安全地回收融资款

项、获得固定收益，而非为了取得应收账款的溢价收

益，虽然追索权本身并不构成保证担保，但其与债权

让与结合后即构成债权让与担保，因而追索权是保

理人可得向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的债权，从
而得出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关系属于债权让与担保

的解释结论。

从债权让与的法律构造来看，保理人向债权人

支付的价金是取得应收账款的对价，保理人在受让

应收账款后即对债务人享有完全的应收账款债权，
回购权的约定只是债权人对保理人负瑕疵担保责任

的体现，因而在债权人完全回购应收账款之前，保理

人是该笔应收账款的真正权利人，其可对债务人主

张全额应收账款的债权。 但从债权让与担保的法律

构造来看，债权人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只是为

了担保其归还融资款项，保理人受让应收账款也并

非为了取得应收账款的溢价收益，债权人和保理人

之间的追索权设定使整个有追索权保理构成债权让

与担保，因而保理人对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时仅以

融资款为限，超过融资款的部分需归还债权人。 不

同的解释结论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极

大，为了统一司法，立法应在债权让与说和债权让与

担保说之间作出选择。
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保理合同章第 ７６６ 条规

定：“当事人约定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可以向应

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

收账款债权，也可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

款债权。 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

权，在扣除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有剩余的，
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从法条表

述来看，保理人和债权人之间约定的无论是回购应

收账款还是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均可成立有效的

追索权，因而该条似乎并未对有追索权保理法律关

系的性质进行界定；但该条又将保理人对应收账款

债务人享有的权利限定为对融资款本息的优先受偿

权而非全额应收账款债权，乃从权利实现的角度对

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性质作了立法选择，即应收账

款的转让仅是有追索权保理交易的表象，其实质在

于担保融资款本息的清偿。 因此，有追索权保理中

应收账款转让的本质是债权让与担保。 基于此，
《民法典》第 ３８８ 条明确规定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

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其中“其
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包括有追索权保理合同，
以此确立了有追索权保理合同与物权编担保物权分

编之间的体系联系。

二、担保权构造下的公示方法

有追索权保理在《民法典》的规定下成为一种

新型债权让与担保，而暗保理这一保理类型的存在

又为交易安全埋下了隐患，如何通过外部可得辨识

的特征消除隐性担保（如暗保理）对交易安全的危

害，即如何将有追索权保理这类债权让与担保进行

公示以避免第三人遭受损害？ 这一问题的解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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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交易安全尤为重要。
（一）通知主义的没落

有追索权保理公示的是对债权让与进行担保的

行为。 就债权让与担保而言，其穿着债权让与的外

衣，在交易外观上与债权让与并无差别，因而在讨论

债权让与担保的公示方法时，可以借鉴债权让与的

公示规则。 传统民法观点认为，债权让与以意思自

治为原则，只要求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债权在让与

合同生效时即移转给受让人，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

特别的公示方式，更无须有形的占有移转乃至登记

等履行行为。但由此一来就无法解决实践中同一

债权多次转让所产生的权利冲突问题，因此有观点

认为，应以通知作为公示方法，以债权让与通知的时

间先后作为多个受让人中何者权利优先的评判标

准。审判实务中也有法院持此观点，如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行宫支行与邓自强、南
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债权人与受让人签

订债权让与合同，受让人仅取得原债权人对债务人

通知移转债权的请求权，其是否实际获得债权有赖

于是否通知债务人。 也有法院对此表示反对，认为

债权让与不以通知债务人为生效要件。 如在“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与湖北星宇服

装有限责任公司、曾士祥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债权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只是使债务人

享有对抗受让人的抗辩权，并不影响债权让与人与

受让人之间债权让与协议的效力，也不能因此认为

债权受让人未取得该债权。 同样，在“太保投资管

理公司与中鼎集团债权让与合同纠纷案”和“镜
威公司诉梁金福船舶抵押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中，法院都认为通知并非债权让与协议的生效要件。
在学理上，多数观点认为若以通知作为债权让

与的公示方式，将产生以下弊端：其一，通知的可行

性不高。 通知在民事债权让与背景下尚能勉强应付

实践需求，商事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债权让与交易，要
求每一项债权让与都逐一通知债务人并不现实，也
不符合经济理性和商业惯例。其二，通知给第三人

附加了额外的义务。 若将通知作为公示方式，第三

人在准备受让债权之前就须主动询问债务人债权让

与情况，如此实在有违公示制度应有的一目了然、便
利快捷、权威准确的要求。其三，通知的私密性比

较突出。 通知在本质上属于私密行为，实难减少欺

诈的发生，也不能消除隐性担保（如暗保理）给交易

安全带来的隐患。 当发生多重保理时，债务人可能

与实际在后的保理人之间进行串通，或倒签在后保

理人的通知时间，甚至谎称已向实际在后的保理人

清偿，以致损害通知在先的保理人权益，而通知在先

的保理人很难证明此种行为属于恶意串通。

从多重保理问题产生之初学界呼吁以通知作为

债权让与或债权让与担保的公示方式，到学界逐步

认识通知解决的并非同一维度上的法律问题（其解

决的只是债权让与或债权让与担保何时对债务人生

效的问题），从而否认通知生效的合理性，乃是法制

进步的一个缩影，但至此仍然未能解决多重保理、隐
性担保所引发的权利冲突问题。

（二）《民法典》权利顺位规则的隐射

《美国统一商法典》 《法国民法典》以及韩国等

国家的相关法律则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该种公

示方法得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动产担保交易示范

法》《美洲国家组织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等国际示

范法的认同。 这些法律均以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判

定应收账款受让人的权利顺位，使潜在的交易相对

人能准确评估自己的交易风险。
登记作为效果最佳的一种公示方式，确实可向

所有人展示应收账款之上的权利状况，其保护融资

交易安全和促进交易效率的作用最强。 但某一担保

权可否采用登记这一公示方法，还得看其担保标的

物是否具有登记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作为

应收账款转让的法定登记平台，使有追索权保理

的标的物———应收账款具备上述登记能力，能够满

足担保权的公示要求。 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

保理融资属于债权性质的担保，没有排他效力，公示

对第三人来说毫无意义。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其

他学者的反驳。

综观整个《民法典》，虽然并无条文对有追索权

保理的公示方法进行规定，也并无“有追索权保理

人的权利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类似条款，
但第 ７６８ 条明确规定了多重保理时各保理人之间的

权利顺位规则：“应收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

订立多个保理合同，致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已
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取得应收账款；均已登记的，按
照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取得应收账款；均未登记的，
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

理人取得应收账款；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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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取得应收账款。”从该

条表述看，其采取了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结论，对多

重保理时多个保理人权利竞存时的顺位予以确定：
以“登记优先”作为原则，辅以“通知优先”的例外，
将多重保理可能存在的权利冲突情况都予以涵盖。
虽然立法并未明文规定有追索权保理的登记对抗规

则，但可从保理人权利竞存时的优先顺位规则之中

得出立法对其与登记对抗规则一样的价值判断结

论：先登记的优先于后登记的；登记的可得对抗未登

记的；若均未登记，有追索权保理并不当然无效，只
是保理人不能取得相对于第三人的优先受偿权，只
能各自按比例获得清偿。 债权让与担保作为让与担

保的一种，属于非典型担保。 就非典型担保而言，应
依担保权之公示要求而为权利之公示，并以公示获

得对抗效力的先后顺序排定权利的顺位。反之，从
优先顺位规则也可推算出获取对抗效力的公示要

求。 因此，从法典层面看，有追索权保理获得对抗效

力的方式乃为登记。 我国《民法典》对保理交易采

纳了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
（三）三分生效维度的验证

抛开对《民法典》权利顺位规则的倒推，从学理

层面将有追索权保理的生效维度进行三分观之，登
记对抗规则其实最符合担保权构造下有追索权保理

的公示要求。 何为生效维度的三分？ 笔者认为，债
权作为担保权的标的，是需要债务人履行才能实现

的一种权利，以其作为标的的让与担保之生效必将

被拆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债权人与保理人之间债权

让与担保的生效；二是债权让与担保对债务人的生

效；三是债权让与担保对第三人的生效。
就第一个生效维度而言，其本质乃是债权让与

担保在债权人和保理人之间成立与生效的问题。 有

追索权保理虽然是债权让与担保，但其在第一个生

效维度上仅是存在于合同层面的担保权，只要保理

合同成立并生效，保理人自然取得由债权人让与的

用以担保的应收账款，其变动并不需要公示。 基于

此，债权让与担保在债权人和保理人之间的成立与

生效无须考虑债权人是否真的享有债权，因而并无

无权处分一说，债权也不可善意取得。 若债权人在

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生效时未取得债权，其虽须负担

合同义务无法履行的违约责任，但合同本身仍为有

效。 同理，若债权人将同一笔应收账款多次用于保

理，也不应以其签订合同的时间顺序判定在后签署

的合同是否无效。 应当说，从第一个生效维度看，只
要有追索权保理合同成立并生效，债权让与担保在

债权人和保理人之间就已生效。 在多重保理时，多
个保理人之间并不存在先后顺位的问题：只要合同

均有效，不论合同成立先后，多个保理人之间的权利

应是平等的。 从这一维度看，以有追索权保理合同

生效时间作为确认债权人和保理人之间债权让与担

保生效的成立主义有其合理性。
就第二个生效维度而言，其本质乃是债权让与

担保对债务人的生效时点的问题，其目的是保护债

务人的权利，即为了减少债权让与担保对债务人的

影响，而将通知的时间点设置为债权让与担保对债

务人生效的时点，并以该时点为界，准确判定债务人

有效清偿债务的履行对象。 因此，通知作为该维度

上的生效时点，仅具有使债权让与担保对债务人生

效的效力，欲使其具有对抗任意第三人的绝对对抗

效力，确实失之偏颇。
就第三个生效维度而言，其本质乃是债权让与

担保对债权人、保理人和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的生

效时点问题，即债权让与担保对第三人而言，何时生

效并产生对抗力的问题。 在该生效维度上确立生效

时点之后，方可回答债权人进行多重保理后哪个保

理人的权利应予优先的问题。 因此，对这一问题的

回答，其思路不应停留在上述两个生效维度之中，而
必须抛开上述两个维度所得结论，对不同权利人之

间的权利竞存状态予以重新审视，仅在这一维度之

下得出多个当事人之间因不了解债权存续的真实情

况而产生权利竞存的有效解决办法。 若能将避免多

重保理和解决多重保理发生后的权利顺位规则进行

统一考虑，实乃上策。 如此，无非就是探寻某个能使

债权人的转让行为可视化、公开化、更易被第三人识

别，以减少后续交易风险，保护交易安全，并能准确

判定各个权利人权利顺位的规则。 而上文述及的登

记对抗主义，已经对此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再观《民法典》第 ７６８ 条的规定，其正是从上述

三个生效维度出发，以不同维度上的生效时点作为

判断标准，对多个保理人权利竞存时的顺位规则进

行设计。 总而言之，有追索权保理的对抗规则乃是

在第三个生效维度上讨论的问题，其与第一个生效

维度上讨论的保理合同的生效规则并不相同，不可

混为一谈。 对抗规则不仅涉及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

的法律关系，更需考虑对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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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抗规则不以保护意思自治为最终目标，而以保

护交易安全为考量标准，登记对抗主义正因符合这

一价值判断结论，才成为《民法典》的最终选择。

三、担保权构造下保理人的权利行使

《民法典》第 ７６６ 条以债权让与担保的法律构

造对有追索权保理进行定性后，与亟须择定公示方

法以减少隐性担保对交易安全产生不良影响所不同

的是，该条规定反而简化了对“保理人可否向债务

人请求支付应收账款的同时向债权人行使追索权”
这一实践中疑难问题的解答思路。

（一）原有的裁判分歧

较之无追索权保理，追索权乃是有追索权保理

人所特有的一项权利，也是其免于坏账担保的一把

利刃。 若保理人在应收账款到期后的合理期限内仍

不能得到债务人的清偿，其可基于追索权的约定向

债权人主张追索，此乃有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的权

利行使阶段。 在这一阶段，就“保理人可否向债务

人请求支付应收账款的同时向债权人行使追索权”
的问题，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对追索权

的法律性质认识不一，存在争议。
１．追索权是回购权

实务中较为主流的观点是，有追索权保理合同

中的追索权属于回购权。 有追索权保理合同中当事

人之间的约定常以回购应收账款为其意思表示，因
而多数法院从字面含义出发认为追索权属于回购

权。 但有趣的是，在认定追索权是回购权的裁判观

点中，对回购权本身可否与应收账款债权同时行使

也存在争议。 如在“天津钢管三圆管材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支行合同纠纷

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追索权是保理银行要求债权

人向其回购应收账款的权利，保理银行有权向债权

人和债务人同时行使权利。 而在“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也将追索权认

定为回购权，却在能否同时求偿的问题上与上述法

院的认定背道而驰。 其认为债权人对保理协议项下

转让给保理银行的应收账款承担回购责任，回购的

标的仍是该应收账款。 因此，保理银行无论是向债

务人请求债务清偿，还是向债权人请求回购，均是基

于同一笔应收账款，在当事人没有另行约定的情形

下，保理银行只能择一主张。

即使各个法院都将追索权的性质认定为回购

权，其对“保理人向债权人主张追索的同时是否还

可向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的问题仍会存在裁

判分歧。 为了消除这种裁判分歧，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在《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

判委员会纪要（二）》中规定：“债权人的回购义务履

行完毕前，保理商有权依据保理合同及债权转让通

知要求债务人付款或者收取债务人支付的应收账

款。 债权人履行回购义务后，保理商应将应收账款

及其项下的权利返还债权人，债权人取得基础合同

项下对债务人的相应债权，保理商不得再向债务人

主张还款。”
２．追索权是担保权

除了将追索权认定为回购权，最高人民法院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钢城支行与

中铁物资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广州诚通金属公司合

同纠纷案”中，还将追索权认定为具有担保功能的

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的权利，认为保

理银行在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的框架下，并不承担该

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坏账风险，追索权的制度设计

相当于由原债权人为债务人的债务清偿提供担保，
其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 而贵州

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遵义渝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遵义县南江贸易

有限公司、简传刚、杨小平保理业务合同纠纷案”

中，对追索权作了更为大胆的认定，认为“追索回购

权即是对转让债权设定的质押”。 在这些将追索权

认定为担保权的案件中，法院均认为保理人所享有

的追索权作为担保权的一种，可与其所享有的应收

账款债权同时予以主张，两者之间并无冲突。
３．追索权是归还融资款本息的债权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

区支行与宁波诺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黄某等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合同的约定，追索权是保理人请求债权人归还

融资款本息的权利，保理人向债权人追索不影响、不
削弱其向债务人追索的权利，即保理人有权同时向

债权人和债务人主张权利。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与浙江德高贸易有限公司、
高安龙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持同样的看法，认为根据有追索权保理合

同的约定，若债务人未能在约定期限内足额偿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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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款，保理人有权向债权人追索未偿还的融资款，
因而追索权是请求偿还融资款的权利。

（二）《民法典》规则的解释统一

综观上述对追索权性质的不同认定，法院多从

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的字面含义出发进行判断：部分

合同约定的是回购应收账款，即判定追索权为回购

权；部分合同约定的是归还融资款项，即判定追索权

为归还融资本息的债权。 笔者认为，对追索权性质

的界定不能仅从字面含义出发，而应结合有追索权

保理的法律构造进行考察。
从《民法典》第 ７６６ 条对有追索权保理法律构

造的界定来看，有追索权保理是以债权让与进行担

保的融资借贷法律关系，保理人受让债权人对债务

人的应收账款只是为了担保融资款的回收。 虽然在

交易外观上，融资款以债权让与的对价形式出现，但
当事人进行交易的目的并非移转应收账款，而是获

取融资款项。 因此，追索权乃在表面上补足了这一

交易目的，使债权让与的最终法律效果与附带债权

让与担保的融资借贷的法律效果一致。 从这一法律

构造看，立法设置追索权的目的是让保理人在无法

实现担保权益时具有向债权人请求归还融资款项的

权利，而非享有表象上的回购应收账款的债权。 因

此，在保理人能否向债权人请求回购的同时向债务

人主张应收账款的问题上，从《民法典》第 ７６６ 条所

体现的有追索权保理的交易目的和法律性质来看，
应将追索权认定为向债权人请求归还融资款本息的

债权，这种主债权请求权当然可与对其进行担保的

债权让与担保权同时主张。
至于担保权说，追索权虽然可以使保理人免于

坏账担保，但并不等同于债权人对债务人履行应收

账款提供了担保。 从担保的内涵来看，其增加了主

债权责任财产的范围。 而在有追索权保理交易中，
主债权并非保理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
而是保理人对债权人享有的融资款债权，追索权仍

以债权人的资产作为还款来源，其并未增加责任财

产的范围，并不构成担保，相反，追索权本身即为主

债权。 因此，担保权说在有追索权保理的哪一法律

关系具有担保功能的认定上产生了偏差，其认定并

不合理。
在《民法典》生效后，有追索权保理人在向债务

人请求偿还应收账款的同时，也可向债权人行使追

索权，直至其融资款本息得到全额清偿。 《民法典》

第 ７６６ 条的规定在明确保理人权利行使方式的同

时，也能极大地简化司法实践中对追索权进行法律

性质界定的说理过程，具有定分止争的功效。

四、结语

我国《民法典》已将保理合同作为有名合同纳

入合同编中，但仅 ９ 个条款的规定，并未全面涵盖司

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且保理作为债权让与在

商事交易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遇到价值冲突时，所
应得出的价值判断结论与民事债权让与相比应当有

所区分。 因此，除对保理合同章的 ９ 个条款予以正

确解读外，未来在援引《民法典》中有关债权让与的

规则对保理问题进行法律适用时，还需对其价值判

断结论予以再度审视，以剔除只针对民事债权让与

所确立的相关规则在保理法律关系上的适用。
有追索权保理作为适用较广的应收账款融资担

保方式，对其法律构造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其内涵、
外延和性质，有助于打造统一而开放的保理司法环

境；在厘清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之间制约关系的基

础上，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兼顾交易安全，
有助于打造稳定而安全的保理金融环境；明确应收

账款之上的权利顺位规则，确认保理的登记对抗规

则，有助于打造自由而公平的应收账款融资体系。
由此，可望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避免法律监

管产生过高社会成本的同时，最终实现“大力发展

应收账款融资业务”的政策目标。

注释

①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保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保理产业发展

报告》，在我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有追索权卖方保理在保理总业务量

中分别占比 ６８．９３％、７２．０４％、６６．５％、６０．６８％。 ②参见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杭西商初字第 ７５１ 号民事判决书。 ③参见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浙杭商终字第 ５０２ 号民事判决

书。 ④下文对此有详细的案例分析。 ⑤谢菁菁：《国际保理中应收

账款转让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６２ 页。 ⑥［英］施
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第 ４０９—４１３ 页。 ⑦Ｄａｖｉｄ Ｂ． Ｔａｔｇｅ， Ｊｅｒｅｍｙ Ｂ． Ｔａｔｇｅ，
Ｄａｖｉｄ Ｆｌａｘｍ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 ｌａｗ， ＢＮＡ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９， ｐ． ９， ９，
１５， ｐｐ．１５－１６．⑧《国际保理公约》第 １ 条规定，根据保理合同，供应

商可以向保理人转让由供应商与其客户（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

合同产生的应收账款，并应至少履行融通资金、管理与应收账款有关

的账户、代收应收账款、对债务人拖欠支付提供坏账担保等四项职能

中的两项，且须将应收账款的转让通知送交债务人。 ⑨《国际保理

通则（２０１９）》第 １ 条规定，保理合同是指不论是否出于融资目的，供
应商为实现应收账款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坏账担保中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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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项功能，将已经（或即将）形成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的合

同。 ⑩《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援用《国际保理通则》的有关规

定，将保理业务定义为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

资、应收账款的催收与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

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

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我国《民法典》第 ７６１ 条规定：“保理合

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
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

担保等服务的合同。”Ｊａｍｅｓ Ｊ． Ｗｈｉｔ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ｄｅ， （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１９８８， ｐ．２８３．
Ｆｒｅｄｄｙ Ｓａｌｉｎｇ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ｖｏｉｃｅ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 １９９９， ｐ．１２， ６， １２．《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２０１０）》第 ２４ 章指出，不附任何追索权方式出售金融资产，表明企

业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
而采用附追索权方式出售金融资产，通常表明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王桂苹、王汝：《有追索权保理

业务及其会计核算》，《西部财会》２００３ 年第 ８ 期。 参见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苏中商终字第 ０５７４ 号民事判决书；贵州

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黔高民商终字第 １７ 号民事判决书。 实践

中已有法院对保理法律关系与应收账款质押法律关系作了明确的区

分，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

００５９０ 号民事判决书。 Ｂｒｙａｎ Ａ． Ｇａｒｎ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ｅｆ． Ｂｌａｃｋ′ｓ Ｌａｗ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ｅ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ｐ．７１２．参见黄

斌：《国际保理———金融创新及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２—２３、２４ 页。 林秀榕、陈光桌：《有追索权国内保理的法律性

质》，《人民司法》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２ 期。 如在“福州开发区福燃煤炭运

销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南支行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有追索权保理中的债权让与实属债权

让与担保。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民终 ５７９ 号民事判

决书。 也有观点将有追索权保理解释为附解除条件的债权让与合

同，因其得出的解释结论与债权让与回购相似，此处不再展开。 参

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浙杭商终字第 ５０２ 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民终 ５７９ 号民事判决

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榕民初字第 ３７６ 号民事判决

书；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申 １５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等等。 

参见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含草案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０６ 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８ 页。 参见崔建远：《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１９—
２２０ 页。 参见申建平：《债权双重让与优先权论》，《比较法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叶金强：《公信力的法律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页。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苏民申 ７８０ 号

民事裁定书。 参见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鄂宜昌中

执异字第 ０００５６ 号执行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４）民二

终字第 ２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参见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法学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参见刘保玉、孙超：《物权法中的应收账款质押制

度解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参见汪发洋：《论
保理之应收账款债权让与的法律问题———兼论〈合同法〉８０ 条的解

释》，《荆楚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参见高圣平：《动产让与担保的

立法论》，《中外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发

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登记业务简介》第 ２ 条指出：“应
收账款转让登记主要是针对保理当中应收账款转让而设立的。”
参见陈本寒：《新类型担保的法律定位》，《清华法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参见董学立：《也论新类型担保的法律定位———与陈本寒教

授商榷》，《法治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参见高圣平：《民法典中担

保物权的体系重构》，《法学杂志》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高圣平：《统一动

产融资登记公示制度的构建》，《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津高民二终字第 ００９２ 号民事判决

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申 １３２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民二终字第 ２７１ 号民事判决书。 法

院具体说理如下：“根据合同约定，中信银行贵阳分行享有对南江公

司的一切追索权利，即在销售合同到期之日未获清偿时，其有权要求

债务人渝禾公司履行债务，也有权要求南江公司对销售合同项下已

转让的交易债权中未获清偿部分进行回购，其追索回购权即是对转

让债权设定的质押。”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黔高民商终

字第 １７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甬鄞商初字第 ４２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杭州市西湖区人

民法院（２０１２）杭西商初字第 ７５１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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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６６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ｓｋｉｌｌｆｕｌｌｙ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
ｒ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ｃ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ａｉｍｓ；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ｂｙ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ａｉｍ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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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有追索权保理的法律构造


